
- 1 -



河 北 省 乡 村 振 兴 局
河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河北省乡村振兴局　河北省农业农村厅

关于转发《国家乡村振兴局　农业农村部关于

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,雄安新区公

共服务局:

现将 《国家乡村振兴局　农业农村部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

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》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学习研

究,准确把握工作要求,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。

　　河 北 省 乡 村 振 兴 局　 河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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